
附件 1

河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信访举报受理问题办理情况一览表（第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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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9/10

每逢下雨该小区

院内 1号楼 2号楼

位置污水井便会

往上返污水，污水

乱流，异味较大，

要求治理返污水

问题

否 否

已

完

结

2024/9/11 属实

经现场核查，该小区内污水井

所处位置地势较低，污水井内

沉积物，已堵塞污水管道约

70%，造成污水管道只能维持目

前日常生活污水排放。遇下雨

天气排水量突增，管道流量不

够无法及时排放污水，导致该

两处污水井盖返水，污水乱流。

与绣景花园物业公司进

行协商，初步定于每 3
个月清理一次小区内所

有污水井，由统建楼社

区进行监督巡查，避免

因污水井内沉积物堆积

或污水管道堵塞导致返

水问题再次发生

9 月 11 日下午 4 点物

业公司雇佣吸污车，

将污水井内沉积物清

理干净，污水管道进

行疏通，确保管道通

畅。避免排水量突增

导致的污水上返。

现场与绣景花园物业

公司进行协商，初步

定于每 3 个月清理一

次小区内所欲污水

井，由统建楼社区进

行监督巡查，避免因

污水井内沉积物堆积

或污水管道堵塞导致

返水问题再次发生。

2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
9/10

该小区南门东侧

未开发空地内，有

一户居民房中饲

养大量家禽（鸭

子），每天不定时

叫，噪音扰民，影

响附近居民休息，

要求移除。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3 部分

属实

经现场核实，该村民家中原有 6
只大鹅（2只公鹅，4只母鹅），

平时自家食用鹅蛋且在重大节

日时宰杀，因此并非信访人反述

“有一户居民房中饲养大量家禽

（鸭子）”。该村民饲养的大鹅

为家禽，无法控制其叫声，故信

访人反映“家禽每天不定时叫，

噪音扰民，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情况属实。现场南尖塔镇人民政

府工作人员及碾子营村街书记

同村民交谈中了解到，村民已于

信访人反映问题前将两只叫声

较大的公鹅宰杀，现场剩余 4只
母鹅用来产鹅蛋，不会发出较大

叫声。

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情况

部分属实。

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

立即联系村街书记到现

场核实，南尖塔镇政府

工作人员于9月13日上

午，再次到村民房中查

看，现场已无公鹅饲养，

剩余 4只产蛋母鹅，工

作人员走近后大鹅并未

发出较大叫声。目前该

信访人反映问题已整改

完毕。

因此处紧邻居民小区，

接下来，周边社区、村

街网格员将结合相关政

策及管理条例，对饲养

家禽的住户进行逐一排

查、登记台账，并联合

南尖塔镇环保所及广阳

区相关职能部门对登记

在册的饲养户进行管

理，告知其相关饲养规

定并注意环境卫生。

南尖塔镇将加大对辖

区散养家禽的巡查力

度及频次，做好日常

监管工作，发现问题

线索及时现场核查处

置。

3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9/10

该购物中心西侧

50 米左右位置有

一个垃圾场，异味

较大，要求取缔。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3 属实

2024年 9月 13日，我街道安排

工作人员对居民反映问题进行

了现场核查。经现场核实，广

阳区新朝阳购物中心西侧 50米
左右位置有一个垃圾池，垃圾

池内大多为袋装垃圾。经询问

新朝阳购物中心物业负责人，

其表示此处为新朝阳购物中心

垃圾中转站，用于存放其他垃

圾，垃圾池日产日清。举报人

反映问题属实。

在核实情况后，我街道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督导

新朝阳购物中心对垃圾

池内垃圾进行清理，并

要求其对垃圾池周边进

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已整改

4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大

厂

回

族

自

治

县

2024/9/11

大厂镇梁庄村西

侧村牌西行七八

十米路南。厂房

（绿色）内生产玻

璃、粉碎垃圾，无

环保手续，要求治

理；厂房路北侧院

内（养牛场）收各

种垃圾与危废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2 部分

属实

部分属实，路南侧院内未发现

生产玻璃和粉碎垃圾行为，该

厂房存放的是塑料制品加工设

备及塑料制品。路北侧院内未

发现收危废行为。

该厂房存放的是塑料制

品加工设备及塑料制

品，已对暂存物品进行

苫盖。已要求原租户与

厂房所有人尽快解决经

济纠纷，将设备及塑料

制品运离。路北侧院为

梁庄天原物资经销处，

已对院内废品进行整理

苫盖，并提醒禁止存放

危废。目前均已整改完

成。

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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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廊

坊

开

发

区

2024/9/10

该小区北侧 3米左

右位置有一印刷

厂（名称不详）经

常散发臭味，造成

大气污染，引发周

围居民身体不适，

要求进行调查。

否 否

已

办

结

不属

实

廊坊市北方嘉科印务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 7 月开始已将印刷

机、烫金机、覆膜机、压光机等

设备相继拆除封存。目前仅在车

间二楼还保留有模切机、糊盒

机、传送带等设备在生产，生产

过程中不涉及废气排放。糊盒工

序使用胶原蛋白胶当做粘合剂，

根据原材料厂家检测报告，该粘

合剂原料无VOC含量检出。

无 无

6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9/13

光明桥南侧辅路

道路破损，杂草丛

生，散落大量垃圾

无人清理，每逢下

雨积水严重，散发

臭味，要求进行治

理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4 属实

2024年 9月 13日，区生态环境
局责成市政设施建设中心会同
施工单位负责人对群众反映问
题进行了现场检查。
经调查，举报人反映情况属实，
但非施工原因导致该问题。具
体情况如下：施工单位 2024年
5月20日安排人员及机械进场，
拆除围挡，清理垃圾，平整路
基，计划浇筑混凝土作为临时
导改路通行。2024年 6 月 4日
因 11号小区居民阻工并报警，
导致暂停施工，撤离人员及机
械。期间，会同解放道街道办
事处（属地部门）多次调节无
果，致使至今仍无法进场施工，
无法进行修建配套雨水管道等
作业。

（一）处理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和问题研

判分析成因情况，我局

重点采取以下方面措施

强化解决：

一是协调属地部门负责

现场杂草、垃圾等清理

工作，待具备进场施工

条件后，由施工单位负

责日常管理等工作。

二是会同属地有关部门

对 11 号小区居民开展

调解工作。

1.目前已组织人员完

成现场杂草、垃圾等

清理工作。

2.与属地部门完成对

接，计划近期对 11号
小区住户进行再走

访。

7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永

清

县

2024/9/10

该位置有一家喷

涂厂（无名称），

每天对铁件进行

喷涂，经常散发异

味，并有粉尘污

染，厂内厂外垃圾

散落，造成环境污

染，影响周围村民

居住环境，要求进

行查处。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2 部分

属实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
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连接
安装，2024年 8月 27日该公司
委托河北哲驰环境检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开展了自行监测，
并于 9月 10日出具监测报告，
报告载明各项污染物排放达
标，现场未感受到举报人反映
的异味。车间地面存有积尘，
南侧窗户密闭不严；厂区内部
东侧存在少量垃圾，周围未发
现垃圾随意堆放问题。

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实

际问题立即整改到位，

对车间进行全面密闭，

及时清理车间内积尘，

严禁厂区内随意堆放垃

圾，并对污染防治设备

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有

效保障生产全过程正常

运行。

目前，该企业已完成

车间密闭，并对车间

积尘及厂区东侧垃圾

进行了清理。同时，

举一反三，全面排查

辖区企业环境隐患，

加强管理，确保各项

污染物达标排放，不

出现环境违法行为。

8
第
八
批

廊
坊
市

文
安
县

2024/
9/10

文安县华洋化工

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王某某，该

厂成立于 2014年 3
月 4日，该厂违法

行为：1、无环评

手续；2、无排污

许可证；3、违规

改造，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4、该厂

未响应国家政策

进入化工园区，在

人群聚集区生产。

否 是 无
办
理
中

2024/9/13 部分
属实

文安县左各庄镇华洋甲醛厂现场
查处情况：2024 年 9月 11 日，左
各庄镇组织生态环境局文安县分
局左各庄中队执法人员会同大气
办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
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时该厂正在
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该
企业向我镇提交了书面企业说明。
1、关于“无环评手续”问题核查情
况：该公司无环评手续，正在申请
办理；
2、关于“无排污许可证”问题核查
情况：该企业于 2014 年 3 月申请
办理排污许可证，文安县生态环境
分局最后一次核发排污许可证时
间为 2019 年 3 月 20日，有效期为
三年，2022 年 3月 20 日排污许可
证已到期。
3、关于“违规改造，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 ”问题核查情况：该企业于
2024 年 6 月 3 日换发了新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
4、关于“该厂未响应国家政策进入
化工园区，在人群聚集区生产”问
题核查情况：根据 2021 年 12 月
21 日廊坊市人民政府文件（廊政
【2021】51 号）关于化工园区外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区
分类处置的报告该公司为第四类：
符合搬迁政策但属于周边重要产
业配套企业，为保民生申请不搬迁
入园企业，建议保留。据企业负责
人反馈，该文件的批复属于保密文
件，未下发到企业手中。

督促办理

相关手续。

责令停产，督促办理

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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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
八
批

廊
坊
市

文
安
县

文安县三江化工

有限公司（无营业

执照），经营者为

林某某，该厂违法

行为：1、无营业

执照；2、无环评

手续；3、无生产

许可证；4、无排

污许可证；5、生

产、存储设备陈

旧；6、该厂未响

应国家政策进入

化工园区，在人群

聚集区生产。

已
办
结

2024/
9/14

部分
属实

文安县三江化工有限公司现场查
处情况：2024 年 9 月 11 日，左
各庄镇组织生态环境局文安县分
局左各庄中队执法人员会同大气
办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
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时该厂已
长期停产，该企业向我镇提交了
书面企业说明。
1、关于“无营业执照”问题核查情
况：文安县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2012 年 4月成立，2016 年 11 月
6 日办理的营业执照“汇河甲醛
厂”，后自行更名为文安县三江化
工有限公司。
2、关于“无环评手续”问题核查情
况：2017 年 1 月 20 日办理了《排
污许可证》，有效期 2 年，相关
手续已过期。
3、关于“无生产许可证、无排污
许可证、生产、存储设备陈旧、
该厂未响应国家政策进入化工园
区，在人群聚集区生产。”问题核
查情况：现场核查，该企业已长
期停产。2024 年 8 月 14 日我镇
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未取
得环保手续，已对该企业进行了
断电封停，并加强监管，坚决杜
绝私自生产现象发生。
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情况
部分属实。

已断电封停。该件已办

结。

已断电封停。该件

已办结。

8
第

八

批

廊

坊

市

文

安

县

文安县利隆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为刘某
某，该厂成立于
2008年 9月 8日，
该厂违法行为：1、
无环评手续；2、
无排污许可证排
污；3、部分设备
数据弄虚作假；4、
生产、储存设备陈
旧；5、距离重点
高中（文安一中）、
建设中的文安县
医院较近，存在重
大群体中毒事件
风险；6、该厂未
响应国家政策进
入化工园区，在人
群聚集区生产。

已

办

结

2024/
9/15

部分

属实

2024年 9月 11日，文安经济开

发区工作人员协同廊坊市生态

环境局文安县分局执法人员对

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

查。现场核查时该厂处于停产

状态。

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产，

手续获批之前不得生产
已停产

8
第
八
批

廊
坊
市

文
安
县

文安县海河化工

厂，法定代表人为

郑某某，该厂成立

于 2009年 1月 20
日，该厂违法行

为：1、无环评手

续；2、无排污许

可证；3、生产、

储存设备陈旧，距

离河道较近；4、
该厂未响应国家

政策进入化工园

区，在人群聚集区

生产

办

理

中

2024/9/16 部分

属实

（一）关于“无环评手续”问题核查
情况：经现场检查，该企业无环评
手续。按照廊坊市人民政府《关于
化工园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搬迁入园分类处置的报告》（廊政
【2021】51号）要求，属于符合
搬迁政策但属于周边重要产业配
套企业，建议保留，所以未入园进
区。因该企业为化工类企业，根据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强
化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管
理的通知》冀环环评函〔2019〕709
号文件要求，必须入园进区才能办
理相关环评手续，因此该企业未能
办理环评手续。信访举报人所述的
“无环评手续”的情况属实。（二）
关于“无排污许可证”问题核查情
况：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管理要求，该项目应
办理排污许可证，经调查核实，排
污证到期后因无环评手续不再核
发排污许可证。截止目前，该厂无
有效期内排污许可证。信访举报人
所述的“无排污许可证”的情况属
实。（三）关于“生产、储存设备
陈旧，距离河道较近”问题核查情
况：经现场核查，该厂生产、储存
设备均有产品出厂质量证明文件
及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
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特种设备制
造监督检验证书。文安县行政审批
局对该企业的压力容器出具了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因此信访举报
人所描述的“生产、储存设备陈旧”
的情况不属实。该厂南侧为乡村道
路，道路南侧为大清河,2022年 3
月河北民泰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
司对该厂进行了安全现状评价，
2022年 6月 14日河北省应急管理
厅对该企业下发了《安全生产许可
证》，编号：（冀）WH安许证字
【2022】100077，因此信访举报人
所描述的“距离河道较近”的情况
不属实。（四）关于“该厂未响应
国家政策进入化工园区，在人群聚
集区生产”问题核查情况：按照《廊
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化工园区外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分类
处置的报告》（廊政【2021】51
号）要求，该企业属于符合搬迁政
策但属于周边重要产业配套企业，
为保民生，不搬入园类型。因此信
访举报人所描述的“该厂未响应国
家政策进入化工园区，在人群聚集
区生产”的情况不属实.综上所述，
信访举报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对该厂进行

断电停产。

已对该厂进行断电停

产，责令该企业立即

完善环保相关手续，

及时办理环评审批及

排污许可等手续。手

续获批之前不得生

产，目前该问题正在

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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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安

次

区

2024/9/10

路边绿化带被破

坏，将树砍掉改建

成收费停车场，要

求拆除停车场，恢

复绿化。

是 否

已

办

结

2024/9/13 不属

实

经核实该问题处为原高圈村址

属于建设用地，拆迁改造小区

后，该处属于空地并非小区绿

化用地，由于该处属于原高圈

村址内，不属于交通绿化带范

围。经高圈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两委干部开会商议，后经高圈

村村民代表开会一致同意将该

处空地外包出租出去，租金用

于村集体日常维护用。

无 无

10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9/10

该位置每天上午

11：00左右有流动

商贩卖饭，乱扔垃

圾，造成环境污

染，要求清理商贩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3 部分

属实

2024年 9月 13日，街道执法人

员对居民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

核查。经现场核实，廊坊市广

阳区建国道管道局医院南门发

现流动商贩 1 个，未发现其存

在乱扔垃圾现象，举报情况部

分属实。每天下午 2 点左右环

卫工人就将垃圾清走，且街道

办事处定期巡逻，进行劝离。

在核实情况后，我街道

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对流

动商贩进行了劝离，现

该位置已无流动商贩。

已整改

11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文

安

县

2024/9/10

该位置空地上堆

放大量生活垃圾

已半年左右，垃圾

堆积如山，要求进

行治理，不再进行

堆放。

否 是

已

办

结

2024/9/13 部分

属实

2024年 9月 11日，左各庄镇政

府会同县生态环境局赴现场进

行了现场调查。

经现场核查，有部分生活垃圾存

在。由于 2024年 9月 9日暴雨

导致道路积水较深，中转站也被

雨水浸泡，停运后垃圾无法运

出，生活垃圾暂存于此，共计暂

存生活垃圾约 20吨左右，2024
年 9月 12日积水退去，镇环卫

进行了及时清运。举报人举报的

生活垃圾已堆放半年左右情况

不属实。

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情况

部分属实。

联系第三方公司将剩余

部分建筑垃圾陆续清

走。该件已办结。

生活垃圾已清运至左

各庄镇垃圾中转站。

关于信访件提到的堆

积半年左右问题，是

指原先有部分建筑垃

圾堆放，建筑垃圾来

源是本村及附近村民

自建房、厂房翻建等

拆除的建筑垃圾，由

三方公司运走及循环

存放导致，现剩余部

分建筑垃圾已用滤网

全部苫盖。

12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9/10

国际饭店楼顶中

央空调外机噪音

扰民，24 小时不

停，要求降低噪音

分贝。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3 不属

实

2024年 9月 12日，区生态环境
局会同属地新开路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
了现场核查。发现国际饭店顶
楼并无空调外机，经执法人员
了解，该企业制冷、供暖由中
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有限公司
矿区服务分公司热力服务处承
担。经查该热力服务处共有四
座制冷机，配套冷却塔风机设
在楼顶，安装静音电机 22台，
已按要求组织季度性噪声监测
报告，报告结果均显示合格。

无 无

13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霸

州

市

2024/9/10

该厂通过南侧排

水管不定期排放

污水，首先排放到

坑内，坑满后排放

到道路上，产生臭

味，要求治理。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2 部分

属实

现场核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该企业涉水工
序为电泳工序、纯水净化工序，电
泳工序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站
采用微电解+絮凝沉淀+消毒+机
械过滤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纯水机排放的含盐废水，属清净下
水，用于厂区泼洒抑尘。执法人员
排查过程中能闻到养鸡场鸡粪味
道。2024年8月 26日，执法人员
因信访举报线索，对该厂进行现场
检查。由于近日降雨量较大，厂区
及周边大量雨水积存，厂区南侧围
挡内水沟、周边道路、养鸡场（霸
州市贺龙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南
侧坑塘水面连成一片。经询问当地
村民，南侧坑塘主要承接周边雨
水。2024年 9月 6日，执法人员
对该厂围挡内沟中水进行了取样
并送至霸州市环境监测站检测。
2024年 9月 8日，水沟内水位下
降后，廊坊市生态环境局霸州市分
局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该厂在南
侧围挡内水沟有一个排水口，经
查，为该厂的雨水排口。霸州市环
境监测站于2024年9月11日出具
了监测报告，水样COD高于标准
限值，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判断为
前期雨水量大导致养鸡场被水浸
泡，鸡粪等排泄物混入雨水中，导
致积水COD数值偏高。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要

求该霸州市自强汽车零

部件厂、霸州市贺龙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严格落

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严防环境违法行为的发

生。

要求该霸州市自强汽

车零部件厂、霸州市

贺龙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严格落实各项环境

管理制度，严防环境

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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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9/10

广阳区银河路人

民公园内湖水发

出臭味，呈绿色，

无人处理、换水，

要求治理。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8 部分

属实

存在此

情况

进行消毒杀菌处理，撒

入苔速净，并组织工作

人员打捞漂浮物

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撒入苔速净，并组织

工作人员打捞漂浮物

2024/9/
18

15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2024/9/10

广阳区管道局老四

区小区，1、2024年
4月该小区10号楼与

11 号楼西侧 4 棵法

国梧桐树被砍伐（树

龄 50年），要求治

理乱砍伐问题，将树

龄较长的树木纳入

园林局档案中，进行

编号，2、小区内有

大部分居民捡垃圾，

堆放在小区内，异味

较大，3、建国道管

道局老四区小区北

侧的饭店污水均倒

到路边下水道内，污

染环境，要求治理。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2 部分

属实

2024年 9月 11日，万方街社区工
作人员对居民反映问题进行了现
场核查。经现场核实，广阳区管
道局老四区小区 10 号楼与 11 号
楼西侧共发现 5 棵梧桐树和 1 个
梧桐树根，未发现 4 棵梧桐树被
砍伐现象，经向小区物业了解情
况，其表示 2024年 4月接到多位
居民举报此处树木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予以移除。我司立即安
排人员对 6棵梧桐树进行了修剪，
但修剪后居民现场要求对该处 1
棵梧桐树进行移除，要求彻底消
除隐患，我司工作人员在现场向
居民普及树木管理知识，表示需
按照相关程序处理，但是居民围
观人数较多，为了不激化矛盾，
我司工作人员不得已将 1 棵梧桐
树予以移除。据了解该小区为管
道局内部小区，经与管道局沟通，
其表示小区内部树木不需在市园
林局备案，属管道局内部财产，
如有备案要求需在管道局矿区服
务公司绿化管理部备案；同时在
小区内发现存在可回收物堆积现
象；在建国道管道局老四区小区
北侧的饭店核查中，未发现其将
污水均倒到路边下水道内。

在核实情况后，我街道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对现

场砍树人员进行了约

谈，要求小区物业在原

有区域进行补种；督导

小区物业对居民反映强

烈的可回收物堆放点进

行集中清理；对小区北

门建国道管道局老四区

小区北侧的饭店进行入

户宣传，要求其合理处

置产生污水。

已整改

16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大

城

县

2024/9/10

大城县科工保温

材料有限公司每

天晚上排放异味，

影响村内环境，要

求治理异味。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3 部分

属实

2024年 9月 11日，大城县组织县生
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对群众反映问
题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时该公
司公司未生产。
经调阅该公司自行监测报告（ZCJC
自行监测[2024]052304号），各项污
染物均达标排放；经调取该公司 8月
1日-9月 11日在线监测数据，各项
污染物无超标异常情况。
经查，该公司产生异味的节点为原辅
材料中的脲醛树脂胶、生产线中的熔
质炉熔化工序和集棉机集棉工序，其
中：1.原辅材料脲醛树脂胶：该公司
采用密闭罐装储存；2.熔质炉熔化工
序：该公司采用高温旋风除尘器+布
袋除尘器+脱硫塔进行处理；3.集棉
机集棉工序：该公司采用除尘室+静
电除尘进行处理。
现场核查时，该公司生产车间内有异
味，地面有积尘和散落粉末状成品下
脚料,，厂区环境脏乱；厂区周边未
发现异味，信访举报人反映情况部分
属实。

立即整改，对厂区环境

进行清理整顿。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

大城县将对该公司加

强监管，责令该公司

对厂区环境进行清理

整顿，加大污染防治

设施维护检修频次，

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

管理机制，严格落实

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要

求，确保达标排放，

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

发生。现已整改完成。

17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安

次

区

2024/9/10

该村村干部孙某

某在水坑处倾倒

了大量的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垃

圾已被水坑填平，

举报人称污染了

地下水，要求处

理。

否 否

阶

段

性

办

结

部分

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水坑原用途为孙

东庄村和柴刘杨村的取土坑，

用于周边村庄盖房，近年来成

为村街废弃坑塘。2023年 9月，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和蓄

滞洪区 D级危房拆除重建工作

中，该地块用于填埋拆房后的

建筑垃圾，并覆土填平修整，

但未全部填平，剩余该水坑西

侧部分区域未填。该坑填埋的

为拆房后的建筑垃圾，并未填

埋生活垃圾，坑水面有部分漂

浮垃圾。根据现场核查情况，

落垡镇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打捞坑内漂浮垃圾，并对坑塘

周边开展整修，提高人居环境

水平，同时联系第三方检测机

构对坑塘水质进行检测，预计 9
月 19日前出具检测报告。

清理完成水面漂浮物 阶段性整改完成
2024/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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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

三

轮

廊

坊

市

霸

州

市

2024/9/10

霸州市全兴化工

有限公司（无营业

执照），经营者为

郭某某，该厂违法

行为：1、无环评

手续；2、无排污

许可证：3、排放

大量废水、废气，

周边存在刺鼻气

味，同时将废水直

接排放到厂边河

道中，对周边生态

环境造成重大破

坏；4、私自将两

条 5万吨产能线扩

建成一条 10万吨、

一条 5 万吨：5、
未响应国家政策

进入化工园区。

否 是

正

在

办

理

2024/9/12 部分

属实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甲醛生产工序正在

生产，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该企业

为2000年以前建成企业，为“一控双达

标”企业，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按现行规定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并由廊坊市局核发排污许可证，2019年
12月企业排污许可证到期后未能换证。

信访举报人反映的该企业“无环评手

续；无排污许可证”问题属实。该企业

甲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为冷却环

节产生的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执法

人员对该企业厂区及周边进行了排查，

未发现该公司厂区周边存在排放口及

废水外排情况；执法人员排查过程中未

发现周边存在刺鼻性气味。信访举报人

反映的该企业“排放大量废水、废气，

周边存在刺鼻气味，同时将废水直接排

放到厂边河道中，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

重大破坏”问题不属实。查阅该公司安

评资料：显示该公司现有2套甲醛生产

线，合计生产能力为10万吨／年。信

访举报人反映的该企业“信访举报人反

映的私自将两条5万吨产能线扩建成一

条10万吨、一条5万吨”问题不属实。

参照廊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化工园区外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分类处

置的报告》，该公司属于符合搬迁类政

策但属于周边重要产业配套企业，建议

保留。不存在未响应国家政策进入化工

园区，在人群聚集区生产的情况。信访

举报人反映的该企业“未响应国家政策

进入化工园区，在人群聚集区生产”问
题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针

对该企业排污许可证有

效期届满延续申请未经

批准排放污染物的环境

违法行为，依据《排污

许可管理条例》33条第

二款的规定拟立案处

罚。责令霸州市昊威木

业有限公司甲醛生产车

间立即停止生产。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

针对该企业排污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

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

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33条第二款的

规定拟立案处罚。责

令霸州市昊威木业有

限公司甲醛生产车间

立即停止生产。

2024/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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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轮

廊

坊

市

霸

州

市

2024/9/10

霸州市胜芳镇联

合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杨

某某，该厂成立于

2002年 5月 27日，

该厂违法行为：由

原来生产 6万吨的

一条生产线私自

改造增加 2套生产

线，产能增加了 20
万吨。该厂虽有排

污许可证，但实际

产能远超环评批

复产能，排放严重

超标，目前 24 小

时开工生产，生产

时排放大量废水、

废气，周边存在刺

鼻气味，同时将废

水直接排放到厂

边河道中，对周边

生态环境造成重

大破坏；未响应国

家政策进入化工

园区，在人群聚集

区生产。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2 部分

属实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正常。该项目产生的生

活污水、地面冲洗水、季戊四醇冷凝

液和设备冲洗水一并在厂内污水处

理站处理后，经园区污水管网送胜芳

镇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甲醛生产

线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执法人员

对该企业厂区及周边进行了排查，未

发现该公司存在将废水排入河沟的

行为。调阅该公司污废气染物监测报

告，检测结果显示该公司各项污染物

均达标排放。执法检查过程中未发现

刺鼻气味。经调阅该公司的环评资料

及安评资料，该公司建有 2条甲醛生

产线，年产能为 6万吨，季戊四醇生

产线 1条，年产能为 1万吨，经调阅

该公司 2022和 2023年甲醛、季戊四

醇实际产量，该公司 2022年甲醛产

量为 25208.76吨，2023年甲醛产能为

28341.58吨，均未超出其 6万吨的产

能，22年季戊四醇产量 1428.45吨，

2023年季戊四醇产量为 2245.92吨，

均未超出其 1万吨的产能。现场检查

发现未建成多聚甲醛生产线一条（不

具备生能力），由于市场原因该企业

已经不打算继续投资建设。参照廊坊

市人民政府《关于化工园区外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分类处置的

报告》，该公司属于符合搬迁类政策

但属于周边重要产业配套企业，建议

保留。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要

求该厂加强管理，确保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稳定达标排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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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市

大

城

县

2024/9/10

河北中森化工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为张某某，该厂

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日，该厂违法

行为：1、环评手

续与实际不符合，

严重超标排放，目

前 24 小时开工生

产，生产时排放大

量废水、废气，周

边气味刺鼻；2、
非法扩建由原来

生产 10 万吨的一

条生产线私自改

造增加 2 套生产

线，产能增加了 30
万吨。

否 否

已

办

结

2024/9/13 部分

属实

2024年9月11日，大城县对反映问题

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时，该公司

甲醛和酚醛树脂胶生产线正常生产，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甲缩醛生产线未

生产。

（一）“环评手续与实际不符合，严重超

标排放，目前24小时开工生产，生产时

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周边气味刺鼻”
问题

1.经查阅该公司环评、验收、批复文件

并现场核查，主要生产线、生产工艺和

污染治理设施实际建设情况与文件要求

一致，“环评手续与实际不符合”问题不

属实。

2.经核查，该公司环评文件已表明生产

实行三班制，每班工作 8小时；“目前

24小时开工生产”无问题。

3.生产用水为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生活废水为食堂和洗浴废水、冲厕水，

建有化粪池，不外排；经对厂区周边进

行排查，未发现废水排放口，厂区东侧

存在雨水排放口1处（排污许可证已登

记），经查阅此雨水口监测报告，各项

污染物达标。

4.现场存在14根排气筒，其中7根应急

排气筒，7根生产排气筒，与排污许可

证登记8根排气筒不一致（详见调查处

理情况报告）；经调阅该公司自行监测

报告，各项污染物排放达标；“严重超标

排放，目前24小时开工生产，生产时排

放大量废水、废气”问题不属实。

5.现场核查时，厂区周边未发现明显异

味，生产车间内有异味。

综上所述，此问题部分属实。

（二）“非法扩建”问题

1.该公司主要生产线实际建设情况与环

评文件要求一致。生产设备厂家已出具

产能证明。

2.经调取该公司2022年至2024年8月
甲醛生产销售记录，年度甲醛生产销售

量均未超过10万吨（详见调查处理情况

报告）。

综上所述，此问题不属实。

立即整改，变更排污许

可证。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

大城县责令该公司立

即整改，按照实际情

况变更排污许可证；

同时，对该公司加强

监管，责令该公司加

大污染防治设施维护

检修频次，进一步完

善环境保护管理机

制，严格落实各项环

境保护工作要求，确

保达标排放，坚决杜

绝类似问题再发生。

现已整改完成。

备注：1.办结状态：已办结、阶段性办结、正在办理。
2.利益关系：群众身边问题、邻避效应、利益纠纷、共性问题、其他。


